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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考察係以韓國再生處理業者為主要對象，目的在勘察我國廢乾電池輸

出至韓國 Kobar 公司處理情形，及瞭解韓國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回收再生體

系現況，並藉由韓國環境部與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考察，得知其體

系實際運作情形，且進行經驗交流。 

韓國自 2003 年起開始實行延長生產者責任（EPR）計畫，主要是由「資

源減用及回收再生推動法」授權執行，目的在減少從生產到銷售、使用、廢棄

各階段之資源使用後所產生廢棄物，及清楚定義政府與責任業者之責任與應遵

守規範以改善資源循環再生。韓國環境部就各材質訂定有長期目標回收率，目

標回收率每 5 年更新 1 次，2010 年整體回收量達 145 萬公噸，不但減少掩埋

焚化支出，增加再生產品衍生之經濟價值，同時創造許多就業機會。其部分作

法可供我國推動資源回收相關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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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檢視國內所產生一般廢棄物中，仍有許多可

資源回收再利用物質，因此藉由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與資源再生管道的推動，

可有效促使廢棄物減量並達到資源回收實質目的，而先進國家之廢棄物清理政

策已由單純之廢棄物清理調整兼顧分類回收、減量及資源再利用之綜合性廢棄

物管理。因此，如何運用有限資源進行再利用應是每個國家基本環境政策。 

廢乾電池部分，本署自 87 年 7 月公告應回收之廢乾電池項目包括水銀電

池及鎳鎘電池，自 88 年 11 月起修正廢乾電池項目，全面回收各項廢乾電池，

其中包括錳鋅電池、鹼錳電池、鈕釦型及一次鋰電池、氧化銀電池、氧化汞電

池及鋅空氣電池及可重複使用之二次電池，包括鎳鎘電池、鎳氫電池及二次鋰

電池。由於廢乾電池內含有害之微量重金屬及可再利用物質，於廢棄後實有必

要回收其有害成分，且大部分材質亦可回收作為原料再利用，有助資源循環再

利用。國內廢乾電池處理成效於近 3 年來已有顯著提昇，99 年至 101 年廢乾

電池平均回收率達 41％以上，已接近歐盟要求其會員國於 2016 年達到之目標

45％。 

而在廢照明光源部分，因部分產品內含有害物質之汞、螢光粉及重金屬，

若未妥善回收處理亦將對人體與環境產生危害。本署自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起，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公告照明光源為應回收廢棄物項目，目前公告

之應回收照明光源種類包含日光燈管之直管部分及環管日光燈、安定器內藏式

螢光燈泡（即俗稱省電燈泡）、緊密型螢光燈管、白熾燈泡（燈帽直徑為 2.6

公分以上）、高強度照明燈管（HID）之非直管廢照明光源，並將於 103 年 3

月新增公告回收冷陰極燈、感應式螢光燈及其他汞燈。國內廢照明光源自 91

年公告回收以來其回收率即呈穩定成長，99 年至 101 年平均回收率已達 81％

以上。 

我國廢乾電池處理方式採國內處理及輸出境外處理 2 種方式，為瞭解輸出

之廢乾電池處理情形，故本次前往韓國勘察我國廢乾電池輸出至韓國 Kobar

公司處理情形，及瞭解韓國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回收再生體系現況，汲取其

優點及可參考處，以作為我國未來資源回收再生相關政策研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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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考察目的考察目的考察目的考察目的 

近年來國際間對於含汞一般廢棄物之處理，均依循「逐年限汞、最終禁汞」

之原則，各國無不全力以赴針對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等含汞物質進行回收宣

導及技術研發，歐盟已要求各會員國針對廢乾電池回收，於 2012 年需達成

25%，2016 年需達成 45%之回收率；而廢照明光源則因近年節能減碳及省電燈

具盛行，亦成為另一項重要的回收課題。本次考察韓國再生處理業者，勘察我

國廢乾電池輸出至韓國 Kobar 公司處理情形，以及參訪韓國環境部與廢乾電池

及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其目的說明如下： 

一、藉由參訪韓國環境部資源循環再生政策部門，針對目前韓國廢棄物回收再

生管理、廢棄物立法、回收再生規範及其執行架構，以及廢乾電池與廢照

明光源之回收再生現況進行意見交流，以拓展台灣環保之國際視野並瞭解

韓國廢棄物資源回收處理之趨勢。 

二、參訪韓國廢乾電池回收組織 KBRA，瞭解該組織運作與環境部、電池責任

業者及後端回收處理業之責任義務關係，並就其組織回收執行方式、境內

回收管道來源、回收點設置、回收成果、政府規範之回收率及回收宣導方

式與我國現況進行經驗交流。 

三、參訪韓國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 KLRA，瞭解其組織運作情形、廢照明光源

回收種類、回收體系架構、分類方式、回收管道設施、回收成果及其再生

處理技術，並就我國廢照明光源回收體系架構及相異處進行經驗交流。 

四、考察韓國廢乾電池再生處理業者 Kobar Limited，針對該公司之投資成本、

設置規範、處理種類、處理技術及量能、於國內回收與接收國外廢乾電池

處理情形及其後端再生料運用進行瞭解，作為未來國內設置二次電池處理

廠之參考，並可建立資訊交流管道。 

 



 

3 

參參參參、、、、考察考察考察考察參訪參訪參訪參訪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考察重點摘要考察重點摘要考察重點摘要考察重點摘要 

102.08.26（一） 
台北→韓國仁川

→京畿道 啟程，搭機出發至韓國仁川。 

102.08.27（二）

上午 
京畿道→首爾 

參訪韓國環境部資源循環再生政策部門，拜會資

源循環再生處副處長鄭文熙（Jung, Mun-Hee），

針對目前韓國廢棄物回收再生管理、廢棄物立

法、回收再生規範及其執行架構，以及電池與廢

照明光源之回收再生現況進行意見交流，會晤期

間副處長與業務相關承辦人員列席參與，並以簡

報及問答方式相互討論。 

102.08.27（二）

下午 
首爾→KBRA 

考 察 韓 國 廢 乾 電 池 回 收 組 織 Korea Battery 

Recycling Association，拜會會長金聖贊、課員李

時晶（Lee, Si Jung）等人，針對該組織運作情形、

與環境部、電池責任業者及後端回收處理業之責

任義務關係進行瞭解，並就其組織回收執行方

式、境內回收管道來源、回收點設置與我國現況

進行經驗交流，另就其廢乾電池回收成果、政府

規範之回收率及回收宣導方式進行瞭解。 

102.08.28（三） 首爾→KLRA 

考察韓國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 Korea Lighting 

Recycling Association，拜會會長 Kim Chang 

Kweon、執行長鄭樂訓（Chung, Nack Hoon）及

技術顧問 Michael A Lee，瞭解其組織運作情形、

廢照明光源回收種類、回收體系架構、分類方

式、回收管道設施、回收成果及其再生處理技

術，並就我國廢照明光源回收體系架構及相異處

進行經驗交流。 

102.08.29（四） 京畿道→釜山 

考察廢乾電池再生處理業者 Kobar Limited，拜

會總裁朴琮熙（J. H. Park），針對該公司之投資

成本、設置規範、處理種類、處理技術及量能、

於國內回收與接收國外廢乾電池處理情形及其

後端再生料運用進行瞭解，並由總裁親自帶領參

觀其廠區廢乾電池處理設備及運作情形。 
102.08.30（五） 韓國仁川→台北 返程，於韓國仁川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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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考察過程考察過程考察過程考察過程 

一一一一、、、、韓國環境部參訪及交流韓國環境部參訪及交流韓國環境部參訪及交流韓國環境部參訪及交流 

本次參訪係以韓國再生處理業者為主要對象，目的在勘察我國廢乾電池輸出

至韓國 Kobar 公司處理情形，及瞭解韓國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回收再生體系現

況，並藉由韓國環境部與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考察，得知其體系實際

運作情形，汲取其優點及可參考處，以作為我國未來資源回收再生相關政策研擬

之參酌。以下就韓國環境部參訪及交流內容進行說明。 

(一一一一)韓國延長生產者責任系統韓國延長生產者責任系統韓國延長生產者責任系統韓國延長生產者責任系統 

韓國自 2003 年起開始實行延長生產者責任（EPR）計畫，主要是由「資

源減用及回收再生推動法」授權執行，目的在減少從生產到銷售、使用、廢

棄各階段之資源使用後所產生廢棄物，及清楚定義政府與責任業者之責任與

應遵守規範，以改善資源循環再生。目前韓國回收體系架構包含有消費者、

責任業者（生產者責任組織 PRO，即回收組織）、地方政府、KECO（法律授

權監督回收處理執行之組織，屬非政府及非營利組織）及環境部（負責整體

EPR 計畫、法規修正、許可回收組織成立、支持及管理地方政府與 KECO 及

制訂目標回收率），其回收體系角色與功能詳圖 1 所示。 

(二二二二)責任業者範圍責任業者範圍責任業者範圍責任業者範圍 

責任業者定義為涵蓋在延長生產者責任（EPR）計畫內物品及包裝材料

之製造商及進口商，製造商包含使用列管包裝材料之產品製造商（國內製造

商依據品牌擁有權來界定，負擔商品或包裝之責任），進口商則不論品牌均屬

於責任業者。企業製造使用包裝材料之產品界定為責任業者，若屬代工情形

（OEM），要求代工之品牌擁有者則為責任業者而非實際製造者。為保護小

規模業者，須視業者之銷售量或進口量決定是否納入責任業者範圍，業者規

模條件乃由「資源減用及回收再生推動法」實施細則第 4 條內容規範，業者

必須符合相關條件始得界定為責任業者，包裝材質製造業者前 1 年營收須達

10 億韓幣或更高，銷售量須達 4 公噸以上或更高，而進口者前 1 年營收須達

3 億韓幣或更高，銷售量須達 1 公噸以上或更高，始得界定為責任業者並負

責履行 EPR 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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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回收體系角色與功能回收體系角色與功能回收體系角色與功能回收體系角色與功能 

(三三三三)回收項目回收項目回收項目回收項目及目標回收率及目標回收率及目標回收率及目標回收率 

韓國目前回收項目包括包裝材質（含容器）、電子電器包裝材質、塑膠袋、

電池、輪胎、潤滑油、螢光燈、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麗龍）、電器產品等 9

大類，回收細項詳表 1 所示。 

表表表表 1    韓國回收項目韓國回收項目韓國回收項目韓國回收項目材質材質材質材質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EPR 列管物品及包裝材質列管物品及包裝材質列管物品及包裝材質列管物品及包裝材質 

包裝材質（含各類容器） 紙包裝、玻璃瓶、金屬罐、塑膠包裝等 

電子電器包裝材質 紙狀或片狀之包裝吸震材質如發泡塑膠 

塑膠袋 體積計量收費之塑膠袋除外 

物品 

電池 
汞電池、氧化銀、鎳鎘、一次鋰、錳鋅/
鹼錳、鎳氫電池 

輪胎 依據車輛管理法界定範圍 

潤滑油 不包含出港及遠洋漁船使用 

螢光燈 含汞螢光燈 

保利龍 水域作為漂浮使用 

電器產品 2008 年轉由環境友善確認系統進行管理 

消費者

生產者（生產者
責任組織PRO ）

地方政府 

KECO

環境部

角色 功能 

• 分類及排出可回收物
• 遵守地方政府規範 
• 分類各類包裝材質及紙類產品、橡膠手套、塑膠袋等 

• 完成回收再生責任（可透過合約轉嫁）
• 監督回收再生執行（ PRO）
• 完成包裝材質需回收標誌標示之責任 

• 回收分類EPR規範之項目 
• 依據分類回收系統準則建立回收再生系統

• 接受及批准生產者提報之銷售進口紀錄
• 接受及驗證回收再生成果
• 管理環境部執行計畫，監督再生處理作業執行

• 負責整體EPR計畫、法規修正
• 許可回收組織成立
• 支持及管理地方政府與 KECO及制訂目標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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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環境部就各材質訂定有長期目標回收率，長期目標回收率每 5 年更

新 1 次，並作為目標回收率之計算基礎，有其特定計算方式如下。 

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去年目標回收率+（長期目標回收率―前年回收率）X 目標回收

率反映係數＋調整係數（- 0.05～0.05） 

� 長期目標回收率由環境部每 5 年公告 1 次 

� 回收率＝總回收量/總營業量 

� 目標回收率反映係數：第 1 年 1/5、第 2 年 1/4、第 3 年 1/3、第 4 年 1/2、第 5 年 1 

� 調整係數為考量回收因子而定 

韓國 2013 年目標回收率詳表 2 所示，目標回收率可視作實際回收率，因

當年度若未達到目標回收率仍須針對不足比率部分繳交 130 ％之回收處理

費，而 2011～2015 年之長期目標回收率詳表 3 所示，至於回收率計算方式則

為當年度回收量除以營業量。 

表表表表 2    2013 年目標回收率年目標回收率年目標回收率年目標回收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013 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013 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 

紙包裝 0.341 汞電池 0.600 

玻璃瓶 0.760 氧化銀電池 0.560 

鐵罐 0.786 鋰電池 0.650 

鋁罐 0.786 鎳鎘電池 0.400 

PET 瓶 0.806 錳電池 0.216 

彩色 PET 瓶 0.806 鎳氫電池 0.203 

複合材質 PET 瓶 0.806 電視 0.362 

EPS 0.781 冰箱 0.343 

PSP 0.423 洗衣機 0.388 

PVC 0.664 冷氣機 0.088 

塑膠容器盤 0.800 電腦 0.229 

薄或紙狀塑膠材質 0.600 收音機/音響 0.268 

潤滑油罐 0.795 手機 0.399 

潤滑油 0,725 影印機 0.234 

輪胎 0.762 傳真機 0.223 

螢光燈 0.328 印表機 0.218 

發泡塑料 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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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2011～～～～2015 各材質長期目各材質長期目各材質長期目各材質長期目標回收率標回收率標回收率標回收率(每每每每 5 年公告年公告年公告年公告 1 次次次次)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長期目標回收率長期目標回收率長期目標回收率長期目標回收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長期目標回收率長期目標回收率長期目標回收率長期目標回收率 

紙包裝 0.360 汞電池 0.600 

玻璃瓶 0.793 氧化銀電池 0.560 

鐵罐 0.831 鋰電池 0.650 

鋁罐 0.816 鎳鎘電池 0.400 

PET 瓶 0.830 錳電池 0.213 

EPS 0.805 鎳氫電池 0.153 

PSP 0.423 電視 0.431 

PVC 0.733 冰箱 0.389 

塑膠容器盤 0.845 洗衣機 0.392 

薄或紙狀塑膠材質 0.675 冷氣機 0.080 

潤滑油罐 0.790 電腦 0.260 

潤滑油 0.730 收音機/音響 0.278 

輪胎 0.770 手機 0.400 

螢光燈 0.394 影印機 0.280 

發泡塑料 0.277 傳真機 0.250 

  印表機 0.243 

(四四四四)履行回收再生義務履行回收再生義務履行回收再生義務履行回收再生義務 

為符合回收再生規範，責任業者可選擇 3 種不同方式履行回收再生義

務，首先為自行回收處理並遞交執行計畫與成果予 KECO 組織，其次可採再

生處理業合作方式以完成回收再生作業，同時遞交執行計畫與成果予 KECO

組織，最後可藉由回收組織（PRO）協助完成廢棄產品之回收再生並由回收

組織遞交執行計畫與成果予 KECO 組織，此 3 類方式之流程關係詳圖 2 所示。

目前韓國境內大部分責任業者均採透過回收組織方式進行回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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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自行回收再生生產者自行回收再生生產者自行回收再生生產者自行回收再生

託管回收再生託管回收再生託管回收再生託管回收再生

加入回收組織加入回收組織加入回收組織加入回收組織

繳交回收再生計畫（責任
業者→KECO）

回收再生執
行

繳交成果報
告

未完成部分
繳交費用

委辦（責任業者→回收處
理業）

回收再
生執行

未完成部分繳
交費用

繳交回收再生
計畫（責任業
者→KECO）

繳交成
果報告

委辦（責任業者→
回收組織PRO）

回收再
生執行

未完成部分繳交
費用（PRO
→KECO）

繳交回收再生
計畫（PRO
→KECO）

繳交成果報
告（PRO
→KECO）

 

圖圖圖圖 2  履行回收再生義務履行回收再生義務履行回收再生義務履行回收再生義務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五五五五)KECO 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 

KECO 組織宗旨在透過有效執行溫室氣體減量計畫防止環境污染、改善

環境、促進資源回收再生及因應氣候變遷等工作，達到韓國環境友善發展之

目的（KECO Act，法規編號 11446），該組織建置乃基於「韓國環境合作法

（Korea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Act）」第 1 條：本法目的在建立韓國環境合

作社，致力於處理環境相關計畫，如污染防制、環境改善及資源循環，並以

最大效率建立資源循環管理系統，同時展現國家發展之環境友善藍圖。KECO

組織之策略目標包括創造 6,000 億韓幣之商業收入、完成顧客滿意度之最高

標準及培養 800 人以上博士專家，其 4 大策略涵蓋環境機構發展（改善環境

監測品質、建置及操作環境機構之最佳化、擴展能源保育基礎）、環境服務品

質改善（發展資源回收再生管理系統、改善生活環境、發展環境污染分析能

力）、強化永續發展基礎（強化對環境變遷之反應基礎、改善海外市場環境發

展、改善環境顧問）、組織最大化（執行管理之發展、培養不同領域才能、強

化公司核心）等面向。 

KECO 組織總裁下設有公共關係辦公室、環境安全中心、溫室氣體認證

中心，平行於總裁職位另設有審查長及其直屬審查辦公室。組織主要由 5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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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組成，即管理支援總部、氣候及空氣品質管理總部、水環境管理總部、

資源循環管理總部、環境機構支援總部等，目前員工有 1,957 人，高階主管 7

位，一般員工 1,543 人，技術員工 401 人，特定政府職位員工 6 位。其組織

架構詳圖 3 所示。 

 

圖圖圖圖 3  KECO 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KECO 組織主要核心工作分為 5 項，對應其 5 大部門，各部門主體工作

重點為：回應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水環境之改善、建立資源循環管理

系統、環境公共衛生服務、政策支援及環境工業支援。 

(六六六六)回收成果回收成果回收成果回收成果及現況及現況及現況及現況 

根據韓國環境部統計，2010 年責任業者家數達 4,386 家，回收處理業數

量也增加到 590 家，整體回收量達 145 萬公噸，有關 2002～2010 逐年回收成

果詳圖 4 所示。 

 

圖圖圖圖 4  2002～～～～2010 逐年回收逐年回收逐年回收逐年回收量量量量 

單位：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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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所促成之經濟效益方面，在過去 8 年 EPR 系統執行下，估計掩

埋（焚化）支出節省約 43,470 億韓幣，約 1,025,100 萬公噸包裝材料及產品

經回收處理後製造成再生產品，創造約 2,169 億韓幣經濟價值，同時在過去 8

年創造了約 7,000 人就業機會。 

2011 年韓國責任業者總數已增加到 5,610 家，其中 55%（3,070 家） 加

入回收組織，45%（2,533 家）直接與回收處理業合作, 0.1%（7 家）則自行

回收處理。韓國環境部主要針對加入回收組織（PRO）之不同業者類別進行

統計，並無另行統計業者直接與回收處理業合作及自行回收處理之類別，有

關各類別回收項目之責任業者（加入回收組織之 3,070 家）統計如表 4 所示。 

表表表表 4  2011 年年年年各類回收項目之責任業者家數各類回收項目之責任業者家數各類回收項目之責任業者家數各類回收項目之責任業者家數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責任業者家數責任業者家數責任業者家數責任業者家數 

罐 266 

玻璃瓶 418 

紙包裝 51 

PET 瓶 376 

EPS 276 

塑膠 1,446 

潤滑油 30 

輪胎 15 

螢光燈 38 

電池 38 

電子電器設備 116 

TOTAL 3,070 

在韓國除了政府所規定之資源物可免費回收外，一般廢棄物均以付費塑

膠袋盛裝後回收掩埋或焚化，此方面與我國政策類似；廚餘方面同樣需以付

費塑膠袋盛裝，大部分作為飼料或沼氣生產使用。資源物由地方政府或其委

辦公司進行分類，並以銷售或無償方式繳交予私人再生處理業，韓國境內廢

乾電池回收由 KBRA 回收組織負責，主要會員為 41 家電池製造輸入商及回

收處理業，其 2011 年回收量達 2,068 公噸；廢照明光源回收則由 KLRA 回收

組織負責，主要會員為 32 家照明光源製造輸入商及回收處理業，其 2011 年

回收量達 4,969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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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韓國環境部參訪交流情形如圖 5 所示。 

  
韓國政府機關大樓 韓國環境部資源循環處紙類回收筒 

  

韓國環境部宣傳海報 與韓國資源循環處副處長（圖左）合影 

圖圖圖圖 5  韓國環境部參訪交流情形韓國環境部參訪交流情形韓國環境部參訪交流情形韓國環境部參訪交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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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廢乾電池回收組織廢乾電池回收組織廢乾電池回收組織廢乾電池回收組織（（（（KBRA））））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一一一一)組織簡介組織簡介組織簡介組織簡介 

廢乾電池回收組織 KBRA 於 2003 年創立後開始執行回收作業，目前員

工含現場工作人員僅 6 人，其組織經費來源為責任業者依據目標回收率所需

回收處理成本支付，送至 KBRA 組織之廢乾電池多為免費，來源 80％為政府

清潔隊，20％為部隊、私人公司，之後再付費交由後端 5 家廢乾電池處理業

進行再生處理。 

(二二二二)回收現況回收現況回收現況回收現況 

韓國境內回收點設置多為學校、公務機關、社區、便利商店等，但並無

規範強制設置，由各單位決定是否放置回收設施。回收宣傳方面則多由海報、

報紙、交通場站張貼方式進行宣傳，主要由地方政府規劃執行，至於中央補

助地方清潔隊經費則視地方回收率高低而定，且清潔隊屬地方政府管轄而非

環境部。 

(三三三三)回收成效回收成效回收成效回收成效 

根據 KBRA 回收組織統計資料顯示，2012 年氧化銀、鋰一次及鎳鎘電池

回收率已達 40％以上，僅錳鋅/鹼錳電池與鎳氫電池回收率約在 20％左右，

由於此 2 類電池於 2008 年始開始回收，推論回收率偏低與民眾回收觀念尚未

落實有關。韓國 2003～2012 年各類電池回收率詳表 5 所示，錳/鹼性電池 2008

～2013 年回收量變化如圖 6 所示 

表表表表 5  2003～～～～2012 年各類電池回收率年各類電池回收率年各類電池回收率年各類電池回收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氧化銀 90.0% 90.0% 25.0% 25.0% 30.9% 37.0% 39.0% 42.4% 49.9% 56.0% 

鋰一次 20.0% 29.0% 24.9% 29.3% 38.0% 49.0% 52.0% 57.7% 58.2% 65.0% 

鎳鎘 20.0% 23.0% 24.6% 24.6% 25.7% 29.1% 31.0% 33.3% 38.3% 40.0% 

錳/鹼性      20.0% 20.5% 23.6% 19.2% 21.6% 

鎳氫      25.0% 25.0% 28.9% 13.6%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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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  2008～～～～2013 年錳年錳年錳年錳/鹼性電池回收量鹼性電池回收量鹼性電池回收量鹼性電池回收量 

有關廢乾電池回收組織 KBRA 參訪情形如圖 7 所示。 

  
KBRA 辦公室（廠房在後方） 與 KBRA 組織接待人員（圖左）合影 

圖圖圖圖 7  廢乾電池回收組織廢乾電池回收組織廢乾電池回收組織廢乾電池回收組織 KBRA 參訪情形參訪情形參訪情形參訪情形 

單位：公噸 

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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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KLRA））））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一一一一)組織簡介組織簡介組織簡介組織簡介 

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 KLRA 於 2000 年 12 月與環境部簽署協議，經過示

範工作期間，於 2004 年投入生產者回收責任制度並開始執行回收作業，其組

織經費來源為責任業者依據目標回收率所需回收處理成本支付，回收後之廢

照明光源再付費交由後端 3 家廢照明光源處理業進行再生處理。 

(二二二二)回收現況回收現況回收現況回收現況 

回收點設置多為學校、社區、公務機關，回收清運工作為地方政府清潔

隊負責，部分回收點有電池與照明共用之回收桶設置，回收貯存設施多採紙

箱或塑膠箱以減少破損機率，多由地方政府提供。照明光源回收與其他資源

物不同點在於其含有害物質汞，回收目的主要為安全處理而非經濟上之資源

再利用。 

(三三三三)回收成效回收成效回收成效回收成效 

根據 KLRA 統計數據，目前直管回收率約 65％、環管 5％、安定器內藏

型 15％、緊密型 10％，整體回收率上不足 30％，與我國回收率 80％以上相

去甚遠，且目前針對 CCFL 及 LED 燈並無相關策略及回收規劃，有關各地區

廢照明光源逐年回收量詳表 6 所示。惟其針對市售照明光源訂有汞含量限

值，直管、環管及緊密型為 8～10mg/支，安定器內藏型則為 4～5mg/支，與

歐盟 RoHS 規範（直管 3～4 mg/支、緊密型及安定器內藏型 2.5～3.5 mg/支）

相比較仍較為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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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  2004～～～～2011 年年年年各地區廢照明光源回收量各地區廢照明光源回收量各地區廢照明光源回收量各地區廢照明光源回收量 

 

(四四四四)再生處理技術再生處理技術再生處理技術再生處理技術 

螢光燈管組成（玻璃、螢光粉、管端）分別經過汞處理裝置處理及收集，

處理設備內的汞蒸氣透過活性碳吸附之完善安全處理程序。再生汞會送到照

明光源製造工廠作為原料使用，一部分再生玻璃製成玻璃纖維，但大部分沒

有經濟上的價值，重點在安全處理。有關韓國廢照明光源處理流程詳圖 8 所

示。 

單位：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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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8  韓國廢照明光源處理流程韓國廢照明光源處理流程韓國廢照明光源處理流程韓國廢照明光源處理流程 

有關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 KLRA 參訪情形如圖 9 所示。 

  
KLRA 辦公室外舊衣回收袋（箱） 與 KLRA 組織執行長（圖左）合影 

圖圖圖圖 9  廢廢廢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照明光源回收組織照明光源回收組織照明光源回收組織 KLRA 參訪情形參訪情形參訪情形參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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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廢乾電池處理業者廢乾電池處理業者廢乾電池處理業者廢乾電池處理業者（（（（Kobar Limited））））再生處理技術及運作再生處理技術及運作再生處理技術及運作再生處理技術及運作 

(一一一一)工廠簡介工廠簡介工廠簡介工廠簡介 

韓國廢乾電池處理業者 Kobar Limited 係以高溫熔爐方式進行處理，主要

處理項目包含鎳氫、鎳鎘、鋰電池及其他一次電池，其投資設置成本約為 10

億韓幣，同時須申請並獲得環境部及地方政府許可後始得營運，該廠最大處

理量為 1,500 公噸/年，目前年處理量約為 1,200 公噸，其廢電池來源韓國本

地約占 33％，67％均來自國外如澳洲、委內瑞拉、印尼、香港及新加坡等亞

洲國家，現已開始處理電動車用電池，廠內進貨之廢乾電池均已完成分類及

放電工作（二次鋰電池須放電）。 

(二二二二)再生處理技術再生處理技術再生處理技術再生處理技術 

該廠使用破碎拆解及高溫熔爐處理廢乾電池，操作溫度可達攝氏 850

度，處理設備能源為電能，再生金屬主要利用不同溫度進行分離、收集，處

理後之再生利用率接近 100％，種類有鐵鎳合金、鎘錠、鋰鈷及鈷化合物，

再交由金屬煉製業精鍊後作為原料使用，至於廢塑膠部分約占 10％，多作為

製作 PVC、PE 水管原料摻配使用。有關 Kobar 處理廠之鎳鎘、鎳氫電池及

鋰電池處理流程詳圖 10 及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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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0  鎳鎘鎳鎘鎳鎘鎳鎘及及及及鎳氫電池處理流程鎳氫電池處理流程鎳氫電池處理流程鎳氫電池處理流程 

 

圖圖圖圖 11  鋰鋰鋰鋰電池處理流程電池處理流程電池處理流程電池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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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廢乾電池處理業 Kobar Limited 處理廠區參觀情形如圖 12 所示。 

  
廢乾電池貯存區 廢乾電池拆解處理區域 

  
作業人員分類情形 與 Kobar 處理廠總裁（圖右）合影 

圖圖圖圖 12  廢乾電池處理業廢乾電池處理業廢乾電池處理業廢乾電池處理業 Kobar Limited 廠區參訪情形廠區參訪情形廠區參訪情形廠區參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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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考察心得考察心得考察心得考察心得 

本次考察韓國再生處理業者，勘察我國廢乾電池輸出至韓國 Kobar 公司處

理情形，以及參訪韓國環境部與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得知其體系

實際運作情形，汲取其優點及可參考處，以作為我國未來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

源資源回收再生相關政策研擬之參酌，考察心得如下： 

一、韓國延長生產者責任系統 

（一）韓國自 2003 年起開始實行延長生產者責任（EPR）計畫，主要是由

「資源減用及回收再生推動法」授權執行，目的在減少從生產到銷

售、使用、廢棄各階段之資源使用後所產生廢棄物，及清楚定義政府

與責任業者之責任與應遵守規範以改善資源循環再生。目前韓國回收

體系架構包含有消費者、生產者（生產者責任組織 PRO，即回收組

織）、地方政府、KECO（法律授權監督回收處理執行之組織，屬非政

府及非營利組織）及環境部（負責整體 EPR 計畫、法規修正、許可

回收組織成立、支持及管理地方政府與 KECO 及制訂目標回收率）。

其中責任業者回收組織型態與角色，類似我國 79 至 86 年間之回收共

同組織；另 KECO 之角色則類似現在我國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

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回收基管會），惟韓國 KECO 為非

政府非營利組織，而我國回收基管會則屬政府單位。韓國目前回收項

目包括包裝材質（含容器）、電子電器包裝材質、塑膠袋、電池、輪

胎、潤滑油、螢光燈、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麗龍）、電器產品等 9

大類，韓國環境部就各材質訂定有長期目標回收率，目標回收率每 5

年更新 1 次並有其特定計算方式，而回收率計算方式則為當年度回收

量除以營業量。 

（二）為符合回收再生規範，責任業者可選擇 3 種不同方式，首先為自行回

收處理並遞交執行計畫與成果予 KECO 組織，其次可採再生處理業合

作方式以完成回收再生作業，同時遞交執行計畫與成果予 KECO 組

織，最後可藉由回收組織協助完成廢棄產品之回收再生並由回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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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執行計畫與成果予 KECO 組織。目前大部分責任業者均採透過回

收組織方式進行回收處理，其情形亦與我國 79 至 86 年間責任業者大

多加入回收共同組織之作法類似。 

（三）根據韓國環境部統計，2010 年責任業者家數已達 4,386 家，回收處理

業數量也增加到 590 家，整體回收率達 145 萬公噸，不但減少掩埋焚

化支出，增加再生產品衍生之經濟價值，同時在過去 8 年創造了約

7,000 人就業機會。在韓國除了政府所規定之資源物可免費回收外，

一般廢棄物均以付費塑膠袋盛裝後回收掩埋或焚化，此方面與我國政

策類似；廚餘方面同樣需以付費塑膠袋盛裝，大部分作為飼料或沼氣

生產使用。其中資源物免費回收與我國相同，另一般廢棄物付費處

理，亦與我國部分縣市相同，而其廚餘需付費處理部分，則與我國免

費回收大不相同。韓國資源物由地方政府或其委辦公司進行分類，並

以銷售或無償方式繳交予私人再生處理業，韓國境內廢乾電池回收由

KBRA 回收組織負責，主要會員為 41 家電池製造輸入商及回收處理

業，其 2011 年回收量達 2,068 公噸；廢照明光源回收則由 KLRA 回

收組織負責，主要會員為 32 家照明光源製造輸入商及回收處理業，

其 2011 年回收量達 4,969 公噸。 

二、廢乾電池回收組織（KBRA）責任義務與運作 

廢乾電池回收組織 KBRA 於 2003 年創立後開始執行回收作業，目前員

工含現場工作人員僅 6 人，其組織經費來源為責任業者依據目標回收率所需

回收處理成本支付，送至 KBRA 組織之廢乾電池多為免費，來源 80％為政府

清潔隊，20％為部隊、私人公司，之後再付費交由後端 5 家廢乾電池處理業

進行再生處理。韓國境內回收點設置多為學校、公務機關、社區、便利商店

等，但並無規範強制設置，由各單位決定是否放置回收設施。回收宣傳方面

則多由海報、報紙、交通場站張貼方式進行宣傳，主要由地方政府規劃執行。

至於中央補助地方清潔隊經費則視地方回收率高低而定，可供我國推動相關

工作之參考。 

三、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KLRA）責任義務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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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 KLRA 於 2000 年創立後開始執行回收作業，其組

織經費來源與廢乾電池回收組織 KBRA 相似，回收點設置亦多為學校、社區、

公務機關，回收清運工作為地方政府清潔隊負責，部分回收點有電池與照明

共用之回收桶設置，回收貯存設施多採紙箱或塑膠箱以減少破損機率，多由

地方政府提供。照明光源回收與其他資源物不同點在於其含有害物質汞，回

收目的主要為安全處理，而非經濟上之資源再利用。根據 KLRA 統計數據，

目前直管回收率約 65％、環管 5％、安定器內藏型 15％、緊密型 10％，整體

回收率上不足 30％，與我國回收率 80％以上相去甚遠，且目前針對 CCFL

及 LED 燈並無相關策略及回收規劃，惟其針對市售照明光源訂有汞含量限

值，直管、環管及緊密型為 8～10mg/支，安定器內藏型則為 4～5mg/支，與

歐盟 RoHS 規範（直管 3～4 mg/支、緊密型及安定器內藏型 2.5～3.5 mg/支）

相比較仍較為寬鬆。 

四、廢乾電池處理業者（Kobar Limited）再生處理技術及運作 

韓國廢乾電池處理業者 Kobar Limited 係以高溫熔爐方式進行處理，主要

處理項目包含鎳氫、鎳鎘、鋰電池及其他一次電池，該廠最大處理量為 1,500

公噸/年，目前年處理量約為 1,200 公噸，其廢電池來源韓國本地約占 33％，

67％均來自國外如澳洲、委內瑞拉、印尼、香港及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現已

開始處理電動車用電池，廠內進貨之廢乾電池均已完成分類及放電工作（二

次鋰電池須放電）。該廠使用破碎拆解及高溫熔爐處理廢乾電池，操作溫度可

達攝氏 850 度，處理設備能源為電能，再生金屬主要利用不同溫度進行分離、

收集，處理後之再生利用率接近 100％，種類有鐵鎳合金、鎘錠、鋰鈷及鈷

化合物，再交由金屬煉製業精鍊後作為原料使用，至於廢塑膠部分約占 10

％，多作為製作 PVC、PE 水管原料摻配使用。其再利用方式可供我國參考。 

陸陸陸陸、、、、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市售照明光源汞含量規範 

根據韓國廢照明光源回收組織表示，境內市售照明光源已訂有汞含量限

值，即直管、環管及緊密型為 8～10mg/支，安定器內藏型為 4～5mg/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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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源須符合汞含量規範始得上架販售，與我國一次筒型錳鋅/鹼錳乾電池汞

含量須符合 5ppm 之源頭管制措施類似，反觀我國，近年來因應國際限汞趨

勢，照明光源汞含量亦呈逐年下降，根據相關計畫檢測市售照明光源結果，

約 70％以上已符合歐盟 RoHS 規範標準，故建議可參考歐盟規範，評估市場

現況後進一步訂定照明光源汞含量標準，以達逐步限汞、最終禁汞之目的。 

二、目標回收率之訂定 

韓國目前就其 9 大類資源回收項目均訂有其目標回收率，並有其計算公

式，具督促責任業者、回收組織及回收處理業者逐步提升其回收成效。以其

廢乾電池回收為例，若目標回收率為 20％，而該年僅達成 16％，責任業者必

須繳交未回收 4％之回收處理費予環境部，且費用須加成為 115～130％（由

回收組織繳交 100%費用予環境部，另 15～30%費用則由責任業者繳交予環

境部），藉以鼓勵回收及落實相關責任。我國目前資源回收項目雖已達 13 類

之多，回收率成果也明顯優於韓國，惟韓國目標回收率之訂定與歐盟各項規

範有所契合，為加強鼓勵資源回收再生，建議我國除原每年訂定之全國目標

資源回收率外，應可考量未來資源循環利用法施行後，就各項資源物項目訂

定其自主回收之目標回收率。 

三、再生處理廠之處理區域警示圖案及文字 

根據本次考察韓國廢乾電池處理業者 Kobar Limited 之廠區參觀結果，該

廠特定處理設備前牆面均張貼醒目之提醒圖案及文字(如各項防護用具配

戴、作業注意事項等)，以提醒操作人員注意自身安全，相關作法可作為我國

再生處理廠加強環安衛措施及提升再生處理作業之安全性參考。 

四、熔煉處理技術 

我國目前廢乾電池境內處理僅針對一次筒型錳鋅/鹼錳電池，其餘各類電

池均採境外輸出處理，雖然目前已有業者申請二次電池處理，但其採用處理

技術為濕式處理，後端所產生之廢液及污泥仍須進一步處理，由韓國廢乾電

池處理業 Kobar Limited 之參訪經驗得知，以高溫熔爐處理二次電池可達接近

100％再生率之效果，惟我國各類二次電池廢棄量有限，投資同類型處理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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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敷成本之虞。另我國一次筒型錳鋅/鹼錳電池處理現採用破碎分選法，其

產出物以二氧化錳為大宗(約占 67～72％)，建議可參考歐、美、日等國經驗，

配合廢乾電池檢測，若其汞含量均低於 5ppm，則可採熔煉(即電弧爐煉鋼)方

式處理，直接作為煉鋼原料使用，進而提升再生處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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